
工期案件代理工作的展开​

工期争议纠纷案件代理实务与裁判中存在的问题：​

（一）实务裁判中存在的问题：​

对工程变更、设计变更是否导致工期延误，裁判程序中一定程度上存在：

鉴定材料未经质证、认证；

未将事实认定与法律适用问题析出；

裁判程序中，未确定具体的鉴定方法，而由鉴定人自行其是；

裁判依据往往过于依赖鉴定意见。

对工期责任的承担，往往缺乏量化的分析，一定程度上存在：

由争议双方按比例承担；

各自驳回。

（二）造成实务裁判问题的原因：​

代理人的原因：

因对工期责任认定缺乏专业的认识，笼统地提出鉴定申请；

就工期延误事件，按照科学、合理的专业知识展开质证、论证。

鉴定人的原因：

实务中鉴定人因为对工期鉴定人鉴定申请中涉及的事实问题、法律问题，不能准确地进行识别，往

往在鉴定意见中作出认定；

对具体工期延误事件，因当事人不能提供施工进度计划网络图、事件发生时的更新的工期进度计

划，鉴定意见中往往就工期延误事件未置于施工时度当中对是否必然构成工期延误进行分析判断，

而单独作出鉴定意见。

裁判人员的原因：

裁判人员也因对工期专业知识的局限，实务中只能对鉴定程序程序性问题进行认定，对鉴定实务问

题缺乏认定的专业支撑，往往过于依赖鉴定意见作出裁判。裁判结果往往：

合同双方按比例承担&判决驳回&各自驳回​

上述原因造成工期案件实务裁判中存在的问题：

今天我与大家分享一下对工期案件代理工作如何展开谈一下我的思考和观点：

本次课题分享的目标：​



通过本次课题分享，使参加本次分享的律师了解工期案件代理中，根据何种条件通过何种方法对

工期延误事件是否必然构成工期顺延的原因进行分析认定有基本的认识；

1.

律师代理工期案件，分别从施工合同承包人角度、发包人角度，代理工作按何种思维路径展开代

理工作。

2.

本次我的分离也从上面两个方面展开：

一、工期延误事件是否构成工期顺延分析判断的基本方法：​

示例：先请大家看一份我代理案件的工期鉴定意见​

xx酒店、xx花园工程工期汇总​

序号​ 工期延误事件​ 计入顺延工期​ 未计入顺延工期​ 酒店or住宅​

1​ 人工挖孔桩入岩困难​ 28天​ 基础（酒店和住宅）​

2​ 基坑东侧周边村民影响​ 8天​ 基础（酒店和住宅）​

3​ 地下室回填土、平整、夯实​ 15天​ 酒店​

4​ 设计变更层高增加​ 10天​ 酒店​

5​ 增加平板及钢筋植筋​ 6天​ 住宅​

6​ 住宅1#-4#楼玻璃窗​ 55天​ 住宅​

7​ 新增阳台254个​ 60天​ 住宅​

8​ 电梯前室装修增加工期​ 115天​ 住宅​

9​ 总布施工​ 120天​ （酒店和住宅）​

10​ 下沉广场增加公用卫生间装饰

及其他水景建筑​

16天​ 酒店​

11​ 重新粉刷水泥砂浆及防霉涂料​ 10天​ 住宅​

12​ 增加钢结构避雷塔​ 97天​ 酒店​

13​ 幕墙变更​ 154天​ 酒店​

14​ 停电影响停工​ 3天​ 酒店、住宅​

15​ 施工天气影响​ 130天​ （酒店和住宅）​

16​ 地下室地坪厚度增加​ 15天​ 公共地下室（酒店和

住宅）​



17​ 商铺室内土方回填​ 7天​ 住宅​

18​ 其他设计变更增加工期​ 26天​ 酒店和住宅​

合计​ 757天​ 118天​

这份鉴定意见给出的工期顺延天数是757天，请大家看一下，这个鉴定意见中存在什么问题呢？​

鉴定方法方面存在的问题：​

鉴定范围方面存在的问题：​

律师代理工作中，对工期延误事件是否能够成立工期顺延的理由，分析判断应该如何展

开：​

基于上面的分析，就一项工期延误事件是否必然构成工期顺延的根据，我们可以按照以下

思维路径进行分析判断：​

工期延误事件

非处于关键线路上

延误工期不足以被总
时差、自由时差所全

部吸收

延误工期不能被吸收
的天数构成工期顺延
的事实根据

延误工期可被总时
差、自由时差所吸收

工期不顺延

处于关键线路上 构成工期顺延
延误事件的正常工期
构成工期顺延天数



二、律师代理工期案件时，合同事实、合同权利的识别、主张逻辑应如何展开：​

检索赔工期事件
识别索赔工期事件责

任主体

排除不可抗力因素 对方责任风险事件

工期索赔

非关键线路上
延误工期不能被总时
差、自由时差所吸收

不能被吸收的延误工
期成立工期索赔

延误工期被总时差、
自由时差所吸收

索赔终止

在关键线路上 索赔成立

费用索赔 索赔增加的费用

已方责任风险事件

索赔偿终止

三、律师代理工期案件时，攻防主张逻辑应如何展开：​

发包人

承包人

工

期

索

赔


抗辩意见

工期延误事实不存在

工期延误事件影响总
工期的天数

工期延误事件发生在
关键线路上

非己方的合同责任风
险原因

抗辩意见

索赔程序失权

工期延误应由承包人
负责

承包人的责任风险引
起的延误

延误事件发生在非关
键线路上/有可利用的
总时间或自由时差

工期延误天数计算有
误

工期延误

不应由己方负责

鉴定

四、工期业务代理工作中应重点关注的问题：​



鉴定工作

承包人

发包人

鉴定申请提出

工期延误证据组织

鉴定方法的确定

对蜗鉴定人的质询

小结：​

工期鉴定本质上也是事实问题的认定，需要借助于具有工期专门知识的鉴定人进行分析判断。

通过上面的分享，我们知道，就工期延误事件是否必然导致工期和延长，应当结合施工进行网络计划

图或动态更新的施工进度计划，根据工期事件发生的施工线路上是否具有可利用的总时差，与紧后工

作是否存在自由时差，来进行分析判断。以上的分享希望对大家办理工期业务案件有所帮助。

好，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由于个人认识的局限，我的分享内容谬误之处，请各位律师指正。


